
（上接

D60

版）

③

废渣

公司生产中的固体渣实际为铈富集物，经公司处理后销售给稀土硅铁企业。生产废水深度处理后的沉降污泥，也经过回收进行焙烧，作

为铈富集物销售。而工业煤渣则经处理后销售给当地作为修路材料及水泥填料。

④

噪声

噪声污染主要源于生产中所运行的锅炉鼓风机及引风机、混料机、进出厂区运送物料的叉车。公司对固定的设备噪声点源，采用隔音、减

振、屏蔽、植被等措施衰减噪声，使之在

４５～６０Ｄｂ

（

Ａ

）。对移动的噪声源，要求限速

≤５

㎞

／ｈ

和限止鸣笛。

（

３

）盛和稀土通过

２０１１

年环保部环保核查情况

环保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发《关于开展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

２０１１

〕

３６２

号），决定开展稀土矿采选、冶炼分离企业（以下简

称“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工作，并依据核查结果发布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盛和稀土接到上述通知后，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在规定时

间内向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提交环保核查申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接受由环保部组织的稀土行业专家对公司进行的复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环保

部公布了“关于发布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的公告（第一批）（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３

号）”，称按照环保部《稀土企业环境保护核查办法》和

《稀土企业环境保护核查工作指南》，经各省级环保部门初审、行业专家资料审查、各环保督查中心现场检查和环保部现场抽查，形成了符合

环保要求的

１５

家稀土企业名单（第一批），并予以公告。盛和稀土名列首批十五家之中。

（

４

）环保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盛和稀土取得四川省乐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证明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认真遵循和执行国

家的环保法律、行政法规，环保设备配套、齐全，制定有相应的环境应急预案，各项排放指标均符合要求，做到了达标排放，并及时足额缴纳了

排污费，生产期间没有发生过污染事故，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３

、最近两年及一期内安全生产及环保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安全生产支出

５７ ４２８ ４４

环保支出

２５ ５３０ ９４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安全生产支出及环保支出金额较大的原因是：根据环保部《关于开展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

２０１１

〕

３６２

号）

要求，盛和稀对现有环保设施进行更新与改进，加强了安全和环保人员配备，完善安全和环保制度建设。

（七）质量控制情况

１

、质量控制标准

盛和稀土通过了

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主要执行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发改委颁布并实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

于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产品，公司积极参与制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工作。

公司取得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下：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颁发日期 有效期

００１０９Ｑ２１５４８８Ｒ２Ｍ／５１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具体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序号 产品 质量标准 序号 产品 质量标准

１

氧化镧

ＧＢ／Ｔ ４１５４－２００６ ８

氧化钆

ＧＢ／Ｔ ２６２５－２００８

２

氧化铈

ＧＢ／Ｔ ４１５５－２００３ ９

金属镧

ＧＢ／Ｔ １５６７７－１９９５

３

氧化镨

ＧＢ／Ｔ ５２３９－２００６ １０

金属铈

ＸＢ／Ｔ ２１７－２００７

４

氧化钕

ＧＢ／Ｔ ５２４０－２００６ １１

金属镨

ＧＢ／Ｔ １９３５９５－２００３

５

氧化镨钕

ＸＢ／Ｔ ２０６－２００７ １２

金属钕

ＧＢ／Ｔ ９９６７－２００１

６

氧化钐

ＧＢ／Ｔ ２９６９－２００８ １３

金属钐

ＧＢ／Ｔ ２９６８－２００８

７

氧化铕

ＧＢ／Ｔ ３５０４－２００６ １４

金属钆

ＸＢ／Ｔ ２１２－２００６

２

、质量控制措施

为贯彻执行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公司年度质量目标的实现，公司每年都根据发展需要，制订详细的质量计划和切实可行的质量控制

措施，其中主要的措施为：

公司严格按照

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的标准要求及国家有关的质量法规、条例，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制了《质量手册》。该手册

规定了公司产品管理体系的要求，是公司产品质量活动必须遵循的文件和质量行为准则，所涉及员工都必须认真学习，严格执行。

外部质量控制：主要针对原料供应商，通过建立供应商档案，对供应商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物流管理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确保供应商资质符合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保证原料和辅助材料采购环节的质量。

内部质量控制：主要针对研究环节和生产质量检验环节。在研发方面，在新产品立项阶段，公司组织项目评审专家小组对拟开发新产品

的市场可行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进行全面论证；在产品设计阶段，从材料选择、结构设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拟定最优方案；在完成

初步设计后，对新产品的各项性能参数、环保、安全指标进行综合测试，并根据产品试制结果进行针对性改进。在生产方面，公司生产管理部

门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适时监控，及时处理生产异常和质量事故，确保各个环节有序运转，使产品生产达到公司的

合格率指标。在质量方面，公司设立专门的质量检验部门，实施全过程质量检验，确保出厂产品符合质量标准。

３

、产品质量纠纷

公司建设有较为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产品质量及稳定性等指标能够满足客户订单要求。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四川省乐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出具证明，证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原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能够遵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八）主要产品的生产技术

１

、主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盛和稀土目前使用的主要生产技术均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主要有：盐酸法处理四川氟碳铈矿工艺、高性能抛光粉用氟化稀土的生产工

艺、化学法生产氧化铈工艺、镨钕氧化物除铝工艺等。

２

、公司的核心工艺与技术

盛和稀土核心技术与关键生产工艺情况如下表：

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

技术先

进程度

盐酸法处理四川氟

碳铈矿工艺

自主开发

公司针对四川氟碳铈稀土矿的特点， 首先成功地将原四川稀土冶炼企业采

用的硫酸法工艺改为盐酸法工艺，并开始产业化生产。工艺中取消硫酸、硫

酸钠等原料：大幅降低氢氧化钠及生产中水、电、气用量和废物排放；缩短了

工艺流程、减少了加工处理设备：稀土回收率也由

６０％

左右提高到

９０％

以上。

盐酸法工艺大大增强了四川稀土冶炼企业的竞争力。

国内先进

一步法生产少铈氯

化稀土工艺

联合开发

公司在盐酸法处理四川氟碳铈矿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完善，发明了一

步法生产少铈氯化稀土新工艺， 省去原盐酸法工艺中氢氧化钠碱转和二次

盐酸浸取工序，稀土回收率由

９０％

左右提高到

９５％

以上。

国内先进

铈富集物用于一步

法稀土硅铁合金冶

炼工艺

联合开发

公司经过大量的试验，与稀土硅铁合金厂家联合开发，采用铈富集物替代氟

碳铈精矿用于生产稀土硅铁，并取得了工业应用；采用碳热还原铈富集物制

备稀土硅化物来代替传统的电硅热法，节约能源约

３０％

，提高资源利用率约

３０％

，成品抗粉化性能优异，杂质含量低。采用品位高于

５０％

的铈富集物，稀

土回收率超过

９５％

。由于市场要求稀土硅铁合金含稀土高，杂质（如磷等）

少，该工艺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国际先进

高性能抛光粉用氯

化稀土的生产工艺

自主研发

公司针对四川氟碳铈矿的特点，研发了晶形和粒度控制技术，用于高性能抛

光粉用氟化稀土的生产。该产品主要出口日本市场。

国内先进

四川富镧氯化稀土

联动萃取分离技术

向（五矿）稀土研

究院有限公司购

买

针对四川氟碳铈矿特点的分组处理技术，降底萃取分离过程中的酸碱消耗。 国内先进

化学法生产氧化铈

工艺

自主研发

根据盐酸法工艺采用铈富集物为原料，化学法生产氧化铈产品，通过调节盐

酸酸度提高产品纯度（可达

９８． ５％

），生产成本较现有的萃取法生产氧化铈

成本低

２０％

左右。

国际先进

镨钕氧化物除铝工

艺

自主研发

由于四川氟碳铈矿中铝含量较高，造成镨钕氧化物的铝含量较高，不能用作

高性能磁体的原料。 公司采用环烷酸单级萃取工艺除铝， 使错钕氧化物产

量、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国内先进

（九）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

１

、主要固定资产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１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１２

，

１１０．９５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１０

，

０１３．４４

万元。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固定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１

房屋及建筑物

３

，

１３３．９９ ２

，

７８４．１９

２

机器设备

８

，

５００．３７ ６

，

８８６．６５

３

运输设备

３６８．７３ ２５４．５２

４

办公设备

６０．２７ ４６．３２

５

其他

４７．５９ ４１．７７

合计

１２

，

１１０．９５ １０

，

０１３．４４

（

１

）主要机器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合并口径）所拥有的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计量单

位

数量

原值总计（万

元）

净值总计（万

元）

成新率（

％

） 所属单位

１

前处理生产线 条

１ ２２０．３３ ６．６１ ２９

盛和稀土

２

萃取生产线 条

１ １８０．３３ ８４．１２ ６２

盛和稀土

３

萃取生产线 台

１ １６１．６５ １６．６１ ３５

盛和稀土

４ ３６０Ｌ

萃取生产线 条

１ １３８．７６ ５４．６４ ５６

盛和稀土

５

清洁化萃取生产线 台

１ １０６．９０ ９３．０７ ９１

盛和稀土

６

辊道窑 台

１ ９８．８７ ９６．４７ ９８

盛和稀土

７

镧铈萃取线 条

１ ８２．２５ ２８．４０ ５１

盛和稀土

８

燃气工程 套

１ ８１．６３ ６３．８１ ８９

盛和稀土

９

反应罐 条

１ ７７．６０ ２１．１４ １２

盛和稀土

１０

前处理生产线 条

１ ７０．３４ １９．１７ ５７

盛和稀土

１１

环保生产线 条

１ ６５．５７ ３８．５４ ７０

盛和稀土

１２

后处理生产线 条

１ ６０．３３ ２３．７５ ５６

盛和稀土

１３

供电系统 台

１ ２８５．７６ ２８５．７６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１４ ＆１．８＊２１

米燃气外加热回转炉 台

１ ２５４．８１ ２５４．８１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１５

喷雾干燥装置 台

１ ２２７．６６ ２０５．９０ ９３

乐山润和

１６

变压器 台

１ １３６．９２ １３６．９２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１７

变压器 台

１ １３６．９２ １３６．９２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１８

变压器 台

１ １３６．９２ １３６．９２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１９

反渗透纯水设备 台

１ １２６．２７ １２６．２７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２０ ＆１．４＊１８

米燃气外加热回转炉 台

１ １２２．９９ １２２．９９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２１

机器设备钢平台 台

１ １２０．６７ １１１．８９ ９５

乐山润和

２２

分子筛闪蒸干燥及布袋除尘系统 台

１ １１５．５１ １１５．５１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２３

变压器 台

１ １０１．８９ １０１．８９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２４

机器设备钢平台 台

１ ９９．１７ ９２．０６ ９５

乐山润和

２５

铝溶胶罐 台

１ ９２．６３ ８５．８９ ９４

乐山润和

２６

燃气外加热回转炉 台

１ ８７．６９ ８０．６０ ９４

乐山润和

２７

燃气外加热回转炉 台

１ ８７．６９ ８１．８２ ９４

乐山润和

２８ Ｘ

射线荧光仪 台

１ ８６．２３ ８４．１４ ９８

乐山润和

２９

燃气内加热回转窑 台

１ ７８．９３ ７８．９３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０

卧式蒸汽锅炉 套

２ ７３．５０ ７２．０１ ９５

乐山润和

３１ ＤＣＳ

系统 台

１ ６９．４２ ６９．４２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２

布袋除尘器 台

１ ６６．５９ ６６．５９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３

胶带式真空过滤机 台

１ ６６．２５ ６６．２５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４

胶带式真空过滤机 台

１ ６６．２５ ６６．２５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５

水平真空带式过滤机 台

１ ６２．２９ ６２．２９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６

布袋除尘器 台

１ ６１．３４ ６１．３４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７

布袋除尘器 台

１ ６０．５９ ６０．５９ １００

乐山润和

３８

管道系统 台

１ ６０．３１ ６０．３１ １００

乐山润和

（

２

）房屋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共拥有

２４

处自有房产，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房产证号

面积

（平方米）

地址 用途 所有权人

１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３９

号

５１７．１２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办公楼 盛和稀土

２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７

号

１５３．７２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食堂 盛和稀土

３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４

号

３９９．３６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锅炉房 盛和稀土

４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５

号

７６８．３５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库房 盛和稀土

５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３６

号

２７．６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配电房 盛和稀土

６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１

号

２５６．９４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锅炉房

－３

号 盛和稀土

７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３

号

８７９．９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库房

３

号 盛和稀土

８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２

号

１

，

０８９．０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酸溶车间 盛和稀土

９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８

号

６１４．６８

金粟镇庙儿村 培烧房 盛和稀土

１０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９

号

１

，

１０２．３９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萃取车间 盛和稀土

１１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６

号

７３８．０７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灼烧房 盛和稀土

１２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９３５

号

１

，

４０４．６７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库房

２

号 盛和稀土

１３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５１

号

１

，

０９８．６７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后处理车间 盛和稀土

１４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４０

号

３６２．１１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环保车间 盛和稀土

１５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３８

号

１

，

３６２．３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主厂房 盛和稀土

１６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３７

号

２２３．２６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锅炉房 盛和稀土

１７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０９５０

号

２２６．４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燃气转窑房 盛和稀土

１８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２

号

１５１．６９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办公用房

－

办公楼 盛和稀土

１９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３

号

１

，

３９２．３６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生产用房

－

库房 盛和稀土

２０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４

号

２７．８８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车库

－

地磅房 盛和稀土

２１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５

号

２７．３６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生产用房

－

洗澡堂 盛和稀土

２２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６

号

２２２．６９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生产用房

－

锅炉房 盛和稀土

２３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７

号

２８７．４０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办公用房

－

住宿、化

验室

盛和稀土

２４

五通桥区房权证企业字第

００６３１１８

号

２６６．６２

金粟镇庙儿村三组

生产用房

－

库房、附

属库房

盛和稀土

截至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建筑物共计

２６

项，建筑面积共计约

１１

，

８４５．３２

平方米。盛和稀

土已就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作出如下承诺：（

１

）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对于未取得完备权属证书的房屋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其占用或使用

该等房屋不存在法律障碍，也未就该等房屋的所有权同其他任何相关主体存在权属纠纷或争议；（

２

）盛和稀土承诺盛和稀土拥有的房产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对于乐山润和拥有的未办证房产，盛和稀土承诺在实现房地合一后尽快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乐山市房屋管理局出具的《证明》，盛和稀土部分房产已建设完成但暂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该等房屋所有权证的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可依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综合研究所等盛和稀土十名股东已作出承诺：若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因房产权属发生任何纠纷而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由此造成的损

失由十名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对盛和稀土予以足额补偿。

２

、主要无形资产

（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拥有

４

宗自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６５

，

９９１．３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证号 位置

取得

方式

地类（用途） 终止日期

期末

账面价值（万元）

１

五国用（

２０１０

）字第

３７２６

号

五通桥区金栗镇

庙儿村三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１

年

１１

月

４２０．２１

２

五国用（

２０１０

）字第

３７２７

号

五通桥区金栗镇

庙儿村三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６

年

１２

月

７１．７５

３

五国用（

２０１１

）字第

４０９１

号

五通桥区金栗镇

庙儿村三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６１

年

１

月

１

，

７４１．９７

４

五国用（

２０１１

）字第

８６５

号

五通桥区冠英镇

兴福村

出让 工业

２０６１

年

２

月

２

，

０１７．９１

注：盛和稀土子公司乐山润和无自有土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乐山润和与盛和稀土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乐山润和租赁盛和稀土土

地，承租土地证号为五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４０９１

号的地块，租赁面积

３３

，

８６２．９

平方米，租赁期限

２０

年，自协议生效日起算，年租金为

４７

万元。

（

２

）商标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未拥有任何商标。

（

３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拥有专利（包括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

申请号 授予日期

／

申请日期

１

少铈氯化稀土、氟化铈一步生产法 发明专利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４６１４６．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２

从含氟稀土物料中综合回收利用各

种稀土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１５１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４

）专利技术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被许可使用的专利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公开号 许可方 许可费用 实施期限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ＣＮ１０１６１５４６０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提高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性能的

方法

ＣＮ１０１６１５４５９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乐山润和被许可使用的专利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许可方 期 限

一种高活性的催化热裂解催化剂

及其制备方法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５４６１．Ｘ

卓润生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至被许可方存续

期间，但下述情形除外：（

１

）被许可方以书面方式声明放

弃该协议所述全部专有技术或其中某一项专有技术的

实施许可；（

２

）协议双方以就被许可方用该协议所述专

有技术中的一项或多项专有技术对许可方增资事宜签

订相关增资协议且完成增资及相关权属的变更登记程

序；（

３

）协议双方就全部专有技术或其中某一项专有技

术的处置达成其他书面协议的。

一种抗重金属污染的双功能固体

助催化剂的制备和应用

２０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３．５

一种重质油催化裂化催化剂的制

备方法

２０１０１０５８８２８７．６

一种稀土

Ｙ

分子筛的制备方法

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２２７．２

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 一种抗重金属污染的双功能固体助催化剂的制备和应用 （专利权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３．５

）的专利申请权人已经由卓润生变更为卓润生、刘为远共同拥有，根据刘为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声明书》，其已充分知悉

卓润生与乐山润和签署的《专有技术实施许可协议》，就前述协议的全部内容完全理解和认可，不持任何异议。

３

、资质证照及许可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及子公司资质证照及许可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证书名称 证号 核发机关 有效期至

盛和稀土 取水许可证 取水川乐山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

号 五通桥区水务局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盛和稀土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５１００７３３４１８１１３

五通桥区商务局

－－

盛和稀土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

记证书

５１１１９６３０３１

成都海关

２０１４－３－２３

盛和稀土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川环许

Ｌ３０００４

号 五通桥区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４－３－９

乐山润和 取水许可证 取水川乐山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４１

号 五通桥区水务局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乐山润和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４５０７０１１６６２

五通桥区商务局

－－

乐山润和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

记证书

５１１１９６３１９０

成都海关

２０１４－４－２０

乐山润和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川环许

Ｌ３０２７７

号 五通桥区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５－４－１８

（十）资产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为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十一）与上市公司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差异对利润的影响

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及资产和负债被全部置出，而注入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稀土冶炼

与分离及深加工。上市公司将根据盛和稀土目前执行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相应变更其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上述变更不会对盛和稀土的

利润产生影响。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的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即

１０．０１

元

／

股。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

１０．０１

元，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二、拟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拟发行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１

，

９８１．５７５３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８．４０％

。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

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以其所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评估作价认购太工天成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综

合研究所将持有太工天成

７

，

５８０．９９１３

万股

Ａ

股股票，占太工天成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２０．１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价格做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

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处理。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以其所持有的拟购

买的资产认购前述股份后，重组方各方不足认购

１

股的剩余交易余额

１２．１１

元由太工天成以现金形式支付。

四、锁定期安排及承诺

综合研究所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综合研究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巨星集团、地矿公司、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在

２４

个月内转让不得超过

３０％

；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６０％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有色投资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１

）如其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认

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

）如其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

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２４

个月内转让不得超过

３０％

；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６０％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将单独披露目标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与利润

预测数的差异，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于补偿期限届满之后进行减值测试。若前述年度报告、专项审计

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的出具日期晚于当年限售期届满之日，则相应限售股份不得转让。待相关报告出具且交易对方履行完毕盈利补偿承

诺后（如需要）再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期间损益安排

拟购买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的过渡期内所产生的收益由太工天成享有，亏损由重组方以现金形式补足。

六、本次发行后财务数据变化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审计报告》和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１６

号”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重组前 重组后（备考） 重组前 重组后（备考）

总资产

８７

，

１８０．２６ １０６

，

１５２．３７ ９０

，

８４２．２４ １０７

，

８４０．９１

总负债

７５

，

９９５．５５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６８

，

９７５．９６ ７

，

９０８．３８

净资产

１１

，

１８４．７１ ７９

，

４８５．９９ ２１

，

８６６．２８ ９９

，

９３２．５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重组前 重组后（备考） 重组前 重组后（备考）

营业收入

７

，

５０１．３７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３９

，

９５０．６６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净利润

－１０

，

６８１．５７ １

，

２３１．８２ －１８

，

１０２．２３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七、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

２１

，

９８１．５７５３

万股

Ａ

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７

，

６４１．５７５３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1

本次发行数

／

转让数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煤销集团

３

，

１３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

，

１３２．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

综合研究所

－ － ７

，

５８０．９９１３ ７

，

５８０．９９１３ ２０．１４％

王全根

－ － ４

，

４９９．０６１５ ４

，

４９９．０６１５ １１．９５％

巨星集团

－ －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９．１５％

地矿公司

－ －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５．８４％

有色投资

－ － １

，

３７３．８４９８ １

，

３７３．８４９８ ３．６５％

崔宇红

－ － １

，

３５４．１３２３ １

，

３５４．１３２３ ３．６０％

荣盛投资

－ － ５４９．５３９９ ５４９．５３９９ １．４６％

蔺尚举

－ － ３９２．５０３４ ３９２．５０３４ １．０４％

戚涛

－ － ３２６．７５６４ ３２６．７５６４ ０．８７％

朱云先

－ － ２６１．９９８７ ２６１．９９８７ ０．７０％

华融证券

１

，

６３２．００ １

，

６３２．００ ４．３４％

华融资产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１２

，

５２８．００ ８０．００％ － １２

，

５２８．００ ３３．２８％

总股本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９８１．５７５３ ３７

，

６４１．５７５３ １００．００％

1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引用数据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注：本次发行完成后，煤销集团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出售

２

，

１３２

万股给华融证券和华融资产即可实施完成。

本次发行股份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重组完成后综合研究所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财政部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简要财务报表

中瑞岳华对太工天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的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立信对太工天成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合并利

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太工天成最近两年一期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

，

６４５．６７ １２

，

７７７．４５ ２３

，

４８０．３２

应收票据

７３８．００ ４５５．００ ２５１．５０

应收账款

１３

，

１３８．５０ １１

，

１９５．７０ １３

，

２６０．６８

预付款项

４

，

０４８．９８ ４

，

５５７．１７ １１

，

９９７．７８

其他应收款

１９

，

６００．９３ ２０

，

０３７．５５ １１

，

８７１．９０

存货

９

，

２９５．２０ ９

，

３０３．８８ １１

，

８１４．８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２４．０７ ３１０．６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４

，

７９１．３４ ５８

，

６３７．３８ ７２

，

６７６．９９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２１８．９１ ２

，

２１８．９１ ２

，

２１８．９１

固定资产

６

，

２５４．４２ ６

，

４６２．０４ ６

，

２７３．６２

在建工程

２１

，

８５１．００ ２１

，

４１４．４６ ２７

，

４６１．５４

无形资产

１

，

５２２．４８ １

，

５３５．６８ １

，

５８９．９０

商誉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３９．８７ ５７１．５３ ３３１．９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２

，

３８８．９２ ３２

，

２０４．８６ ３７

，

８７８．１３

资产总计

８７

，

１８０．２６ ９０

，

８４２．２４ １１０

，

５５５．１２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１０

，

１９８．７１ ８

，

６０８．２１ ８

，

８２３．１１

预收款项

１

，

７２０．６５ １

，

８６６．０１ ２

，

７０６．４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２０．０７ ９１６．８２ ３９１．７８

应交税费

－３７２．２８ －１７７．１０ －５６３．０９

应付利息

１１１．７６ １１１．７６

其他应付款

５５１．６０ １

，

１２５．７７ １

，

９１３．０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

，

１３０．５０ １２

，

４５１．４６ １３

，

２７１．３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６

，

３２０．５５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４４．５０ １

，

５２４．５０ １

，

５２８．５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２

，

８６５．０５ ５６

，

５２４．５０ ５６

，

５２８．５０

负债合计

７５

，

９９５．５５ ６８

，

９７５．９６ ６９

，

７９９．８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５

，

３１４．７０ １５

，

３１４．７０ １５

，

３１４．７０

盈余公积

２

，

６６０．９８ ２

，

６６０．９８ ２

，

６６０．９８

未分配利润

－２２

，

２６６．４４ －１１

，

５９４．９４ ６

，

９９９．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２２

，

０４０．７４ ４０

，

６３４．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８４．５３ －１７４．４７ １２０．５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

，

１８４．７０ ２１

，

８６６．２７ ４０

，

７５５．２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７

，

１８０．２６ ９０

，

８４２．２４ １１０

，

５５５．１２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７

，

５０１．３７ ３９

，

９５０．６６ ３６

，

６１５．８７

其中：营业收入

７

，

５０１．３７ ３９

，

９５０．６６ ３６

，

６１５．８７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１

，

８３９．７２ ５８

，

５８０．７３ ４６

，

０４１．９０

其中：营业成本

６

，

８９２．９３ ３７

，

７４３．００ ３３

，

７７７．９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８２ １７３．５８ １１７．２２

销售费用

３０９．０１ １

，

８５０．６８ １

，

６０１．６０

管理费用

８７２．０１ ５

，

４４９．８６ ４

，

４７２．３２

财务费用

９１３．９５ ３

，

４９２．１１ ２

，

８６９．０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８４０．０１ ９

，

８７１．５１ ３

，

２０３．７３

三、营业利润

－４

，

３３８．３６ －１８

，

６３０．０８ －９

，

４２６．０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２．９８ ３７３．９２ ５１７．７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６

，

３２３．４５ ８８．３０ ６９．７２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０．００ ３．６８

四、利润总额

－１０

，

６４８．８３ －１８

，

３４４．４６ －８

，

９７８．０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３２．７４ －２４２．２３ ３１．１９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０

，

６８１．５７ －１８

，

１０２．２３ －９

，

００９．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６７１．５０ －１７

，

８０７．８９ －８

，

８１９．１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０．０７ －２９４．３４ －１９０．０６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

，

３０１．５０ ４５

，

８８８．５６ ４３

，

１００．９３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６．７０ ９．６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２．５０ ７４６．０６ ２６

，

２３５．０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６０４．００ ４６

，

６９１．３３ ６９

，

３４５．６４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

，

６１７．０２ ４２

，

５０９．７４ ４７

，

５８６．８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９０．１２ ２

，

６５８．４８ ２

，

８００．６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０９．３５ ７５３．５７ ７０８．７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３９５．０７ ３

，

７５２．３６ １３

，

７６２．５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７１１．５６ ４９

，

６７４．１６ ６４

，

８５８．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０７．５６ －２

，

９８２．８３ ４

，

４８６．７２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５０ ３．１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５０ ３．１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

，

０５０．４４ ４

，

０８６．９２ １

，

５１３．０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５１．２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０５０．４４ ４

，

０８６．９２ １

，

５６４．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５０．４４ －４

，

０８４．４２ －１

，

５６１．１３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０

，

８８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９２４．５３ ３

，

５５０．９３ ２

，

８８３．８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２４．５３ ３

，

５５０．９３ ４３

，

７６３．８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４．５３ －３

，

５５０．９３ １４

，

９３６．１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０８２．５３ －１０

，

６１８．１８ １７

，

８６１．７６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

，

４０７．９６ ２３

，

０２６．１４ ５

，

１６４．３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

，

３２５．４２ １２

，

４０７．９６ ２３

，

０２６．１４

二、拟购买资产简要财务报表

中审亚太对盛和稀土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

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盛和稀土最近两年一期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７

，

４５５．４９ ３７

，

８９５．７１ １２

，

４７５．８６

应收票据

１

，

７７１．４８ １２５．９９ ３２３．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７

，

４４３．３４ １０

，

８７９．８３ ３

，

８１１．９２

预付款项

２

，

２１３．１０ ４

，

４７７．９７ ３

，

０７２．０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４２．１２ ２０．０２ ５３．２８

存货

２２

，

９９８．６４ ２１

，

５００．１５ ８

，

３６３．６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２

，

０２４．１７ ７４

，

８９９．６７ ２８

，

０９９．７６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０

，

０１３．４４ ４

，

４８１．６１ １

，

８１９．７４

在建工程

２６２．３６ ４

，

６４４．９５ １

，

６２８．６７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７ ０．０７ －

无形资产

４

，

２８１．８５ ４

，

３０６．１４ ５０７．２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８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４８．０６ １８６．０４ １７３．２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

，

８０５．７８ １３

，

６１８．８２ ４

，

１３８．７３

资 产 总 计

８６

，

８２９．９５ ８８

，

５１８．４９ ３２

，

２３８．４９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５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４６．０２

应付账款

７

，

５４２．０１ ９２８．６２ ４５５．３３

预收款项

３

，

６５１．９８ ２

，

３６５．２１ ３７１．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８．５９ １

，

１９４．０５ ２２６．３１

应交税费

４

，

２１８．６３ ３

，

２４６．０９ ５

，

４８２．５５

应付利息

０．４０

应付股利

１０

，

５７５．０７ １８２．４３

其他应付款

４．６１ ５５．３４ １８．７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５４７．３１ ７

，

７８９．３２ ７

，

７３６．４８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负债合计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７

，

９０８．３８ ７

，

７３６．４８

股东权益：

股本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３

，

７３４．２７ ３

，

７３４．２７ ３

，

７３４．２７

盈余公积

６

，

７５７．０４ ６

，

７５７．０４ １

，

７００．３１

未分配利润

４１

，

５８６．３２ ６０

，

３５０．９６ １０

，

９９７．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０

，

０７７．６２ ７８

，

８４２．２７ ２４

，

４３２．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５．９５ １

，

７６７．８３ ７０．０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０

，

１６３．５７ ８０

，

６１０．１０ ２４

，

５０２．００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８６

，

８２９．９５ ８８

，

５１８．４９ ３２

，

２３８．４９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３６

，

９１３．４２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３６

，

９１３．４２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６

，

４０８．８６ ３３

，

５０４．４９ １７

，

０４８．９６

其中：营业成本

１２

，

４５６．８４ ２１

，

１２２．３９ １１

，

８１０．６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０２０．００ ８

，

４４６．９４ ３

，

５６５．０９

销售费用

６５．４８ ４４８．２５ ４２７．９４

管理费用

６０４．００ ３

，

１６５．５１ ８４３．７２

财务费用

－９１．５７ －４７．７０ １０３．９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５４．１１ ３６９．１１ ２９７．５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４８５．０８ ６６

，

４１３．０５ １９

，

８６４．４６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４６ ８１．３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０２ ８０．３４ ６．８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３．９６ ２．９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

，

４８５．０５ ６６

，

３３５．１７ １９

，

９３９．０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３．２４ １０

，

２２７．０７ ２

，

９３５．９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２３１．８２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１７

，

００３．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３５．３５ ５４

，

４１０．２７ １７

，

００３．１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４ １

，

６９７．８３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３

，

６２３．４７ １１２

，

４８１．９４ ４２

，

０９８．３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６．０１ ３４６．６８ ８５０．３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

，

７３９．４８ １１２

，

８２８．６３ ４２

，

９４８．６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

，

８１５．０５ ３９

，

８０４．４０ １４

，

３２３．２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

，

４０１．９４ １

，

９５８．４０ １

，

０４８．０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

，

０９８．８３ ３２

，

１５１．７８ ７

，

３８９．５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３９．４５ １

，

９５０．８０ ４８７．３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３

，

７５５．２７ ７５

，

８６５．３７ ２３

，

２４８．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７９ ３６

，

９６３．２５ １９

，

７００．５３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６．３３ ３．４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６．３３ ３．４３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

，

３１２．０５ １０

，

０８４．７７ ２

，

８８３．３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３１２．０５ １０

，

０８４．７７ ２

，

８８３．３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１２．０５ －１０

，

０６８．４３ －２

，

８７９．９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５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５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７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９

，

３３９．１６ ２３３．２９ ５

，

００３．３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３３９．１６ ２

，

２３３．２９ ６

，

００３．３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０８９．１６ －１

，

２３３．２９ －４

，

９３３．３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３．２２ －２４１．６８ －３９．３４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

，

４４０．２２ ２５

，

４１９．８５ １１

，

８４７．９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７

，

８９５．７１ １２

，

４７５．８６ ６２７．８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７

，

４５５．４９ ３７

，

８９５．７１ １２

，

４７５．８６

三、根据重组方案编制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

（一）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及下述的必要假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确认、计量模拟编制本备考财务

报表，具体模拟编制方法如下：

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系假设《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资产出售及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施完毕，相关的资产交割手续已办妥；拟购入的资产假设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与拟收购的主体同属一个经营实体而编制。以业经中审

亚太审计（中审亚太字审［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２１１

号审计报告）拟购入资产盛和稀土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为基础，按照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财政部

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采用盛和稀土的各项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模拟编制。未考虑拟购入资产评估增减值对本备考合并

财务报表的影响。假设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公司主营调整为稀土冶炼与分离及深加工业务。

本备考财务报表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范及要求编制，主要用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送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使用。

（二）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本次本公司向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合并后本公司生产经营决策被盛和稀土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本次企业合并在会计

上应认定为反向收购，且该收购不构成业务。故本次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进行编制，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

本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的判断：

依据本公司与焦炭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向焦炭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后未持有除现金外的任何资产和负债。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和财政部会计司《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

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函的规定，本次公司向重组方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

在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不考虑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损益和拟出售资产出售所涉及的税费可能对上述定价产生的影响。

备考财务报表中，法律上子公司———盛和稀土的资产、负债以其在合并前的账面价值进行确认和计量。

备考财务报表中的留存收益和其他权益余额反映的是盛和稀土在合并前的留存收益和其他权益余额。

备考财务报表中的权益性工具的金额反映盛和稀土合并前的实收资本以及假定在确定该项企业合并成本过程中新发行的权益性工具

的金额。在备考财务报表中的权益结构反映公司的权益结构，即本公司发行在外权益性证券的数量及种类。

按上述原则列报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差额在合并报表中冲减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冲减

留存收益。

（三）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

中审亚太对备考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发表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认为，太工天成备考财务报表已按照上述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备考财务状况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备考经营成果。

（四）备考财务报表

１

、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４６

，

７７７．９１ ５７

，

２１８．１３

应收票据

１

，

７７１．４８ １２５．９９

应收账款

１７

，

４４３．３４ １０

，

８７９．８３

预付款项

２

，

２１３．１０ ４

，

４７７．９７

其他应收款

１４２．１２ ２０．０２

存货

２２

，

９９８．６４ ２１

，

５００．１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１

，

３４６．５９ ９４

，

２２２．０９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０

，

０１３．４４ ４

，

４８１．６１

在建工程

２６２．３６ ４

，

６４４．９５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７ ０．０７

无形资产

４

，

２８１．８５ ４

，

３０６．１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４８．０６ １８６．０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

，

８０５．７８ １３

，

６１８．８２

资产总计

１０６

，

１５２．３７ １０７

，

８４０．９１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５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４６．０２

应付账款

７

，

５４２．０１ ９２８．６２

预收款项

３

，

６５１．９８ ２

，

３６５．２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８．５９ １

，

１９４．０５

应交税费

４

，

２１８．６３ ３

，

２４６．０９

应付利息

０．４０

应付股利

１０

，

５７５．０７

其他应付款

４．６１ ５５．３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５４７．３１ ７

，

７８９．３２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负债合计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７

，

９０８．３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

，

３９９．９８ ９８

，

１６４．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６．０１ １

，

７６７．９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

，

４８５．９９ ９９

，

９３２．５２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１０６

，

１５２．３７ １０７

，

８４０．９１

２

、备考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６

，

４０８．８６ ３３

，

５０４．４９

其中：营业成本

１２

，

４５６．８４ ２１

，

１２２．３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０２０．００ ８

，

４４６．９４

销售费用

６５．４８ ４４８．２５

管理费用

６０４．００ ３

，

１６５．５１

财务费用

－９１．５７ －４７．７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５４．１１ ３６９．１１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４８５．０８ ６６

，

４１３．０５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４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０２ ８０．３４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３．９６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

，

４８５．０５ ６６

，

３３５．１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３．２４ １０

，

２２７．０７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２３１．８２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２３５．３５ ５４

，

４１０．２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３ １

，

６９７．８９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１．４５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３ １．４５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１

，

２３１．８２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

，

２３５．３５ ５４

，

４１０．２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５３ １

，

６９７．８９

四、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情况

（一）盛和稀土盈利预测报告编制基础

盈利预测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相关规范和要求编制。

盈利预测报告是以盛和稀土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经营业绩为基础， 以盛和稀土现时的经营能力，结

合盛和稀土预测期的投资计划、经营计划、财务收支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料为依据的基础上，以及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的各项假设的前提下，

本着谨慎的原则而编制的。编制本盈利预测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编制历史期间盛和稀土的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所编制的财务报表时

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无任何重大的差异。

（二）盈利预测编制的基本假设

１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经政策及盛和稀土所在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动；

２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所处和业务发生的国家、地区无重大的通货膨胀，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３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所处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能大致保持协调一致，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非正常因素对行业产生非正常冲

击；

４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所遵循的税法、税收政策和执行的税率无重大改变；

５

、盈利预测期间，有关银行信贷利率、外汇汇率及国家外贸政策相对稳定；

６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经营所需主要能源及劳务等供应情况及价格在未来期间内不会发生重大波动；

７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所从事的行业、市场价格和竞争态势等市场状况无重大变化；

８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及营销计划等能如期实现，不会受到政府行为、行业或劳资纠纷的影响；

９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将不会因重大纠纷和诉讼、重大或有事项等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１０

、盈利预测期间，盛和稀土已签署的涉及销售合同不存在重大变化；

１１

、盈利预测期间，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１２

、盛和稀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会因企业会计准则和指南及其相关解释的重大变更而发生重大调整。

（三）盛和稀土盈利预测报告的审核情况

中审亚太审核了盛和稀土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３４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审亚太的

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１１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中审亚太认为：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四）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３

月已审实现数

４－１２

月

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

合计数

一、营业收入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８３

，

６４６．７２ １０１

，

５４０．６６ ６２

，

６８０．７７

减：营业成本

２１

，

１２２．３９ １２

，

４５６．８４ ５４

，

２６２．０１ ６６

，

７１８．８５ ３８

，

４１１．４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

，

４４６．９４ ３

，

０２０．００ ９

，

８８１．３３ １２

，

９０１．３３ ２

，

１８１．５６

销售费用

４４８．２５ ６５．４８ ５７９．７３ ６４５．２１ ７４３．９７

管理费用

３

，

１６５．５１ ６０４．００ ２

，

１６１．９９ ２

，

７６５．９９ ２

，

８４８．４７

财务费用

－４７．７０ －９１．５７ ６５．５５ －２６．０２ ９０．２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６９．１１ ３５４．１１ ３５４．１１

二、营业利润

６６

，

４１３．０５ １

，

４８５．０８ １６

，

６９６．１１ １８

，

１８１．１９ １８

，

４０５．１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４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８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２

三、利润总额

６６

，

３３５．１７ １

，

４８５．０６ １６

，

６９６．１１ １８

，

１８１．１７ １８

，

４０５．１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０

，

２２７．０７ ２５３．２４ ２

，

５０４．４２ ２

，

７５７．６６ ２

，

７６０．７７

四、净利润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１

，

２３１．８２ １４

，

１９１．６９ １５

，

４２３．５１ １５

，

６４４．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４

，

４１０．２７ １

，

２３５．３６ １４

，

１０６．７９ １５

，

３４２．１５ １５

，

４２１．３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６９７．８３ －３．５４ ８４．９０ ８１．３６ ２２３．０２

五、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情况

（一）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报告编制基础

１

、本盈利预测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相关规范和要求编制。

２

、本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是以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即：将公司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山西省焦炭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为基础。

３

、本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是以上述协议执行完毕之后公司拥有的资产、负债和相应业务为基础进行编制的，由于执行完毕后，公司不

再执行原有的任何业务，故编制备考盈利预测是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持续经营的以往业绩为基础，未考虑上市公司以往的

盈利情况。

４

、在编制本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时，主要依据以经中审亚太审计的盛和稀土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经营业绩及

实际营运情况为基础，以预测期间本公司的经营条件、经营环境、金融、财税政策及与本公司相关的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情况等方面

的合理假设为前提，以预测期间盛和稀土的生产经营能力、投资计划、生产计划、营销计划、原材料及工时消耗定额和费用预算等为依据，依据

盛和稀土

２０１１

年合并盈利预测报告，本着谨慎的原则而编制。

５

、备考盈利预测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公司架构，将注入资产

－

盛和稀土预测经营成果纳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在编制过程中

我们未考虑相关注入资产的评估增减值，也未考虑公司出售资产的出售损益对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盈利预测已扣除企业所得税，但未考虑

不确定的非经常性项目对公司获利能力的影响。

６

、编制备考盈利预测所依据的会计政策与盛和稀土实际采用的会计政策相一致。

（二）盈利预测编制的基本假设

１

、本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是在下列假设基础上编制：

（

１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经政策及本公司所在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动；

（

２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处和业务发生的国家、地区无重大的通货膨胀，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

３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能大致保持协调一致，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非正常因素对行业产生非正常冲

击；

（

４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法、税收政策和执行的税率无重大改变；

（

５

）盈利预测期间，有关银行信贷利率、外汇汇率及国家外贸政策相对稳定；

（

６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经营所需主要能源及劳务等供应情况及价格在未来期间内不会发生重大波动；

（

７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市场价格和竞争态势等市场状况无重大变化；

（

８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及营销计划等能如期实现，不会受到政府行为、行业或劳资纠纷的影响；

（

９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将不会因重大纠纷和诉讼、重大或有事项等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１０

）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已签署的涉及销售合同不存在重大变化；

（

１１

）盈利预测期间，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１２

）本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会因企业会计准则和指南及其相关解释的重大变更而发生重大调整。

２

、特定说明与假设

（

１

）此次编制的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假定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完成重大资产出售业务，不考虑出售资产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资产实际

交割日损益对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不考虑为资产整合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对盈利预测数据

的影响。

（

２

）假定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够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即

２０１１

年公司能够取得拟注入的资产；

（

３

）拟注入上市公司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并入上市公司后仍沿用原有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

４

）本次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各方之权利机构批准，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通过。

（三）盛和稀土盈利预测报告的审核情况

中审亚太审核了太工天成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３５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中审亚太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１１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中审亚太认为：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

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

当编制的，并按照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四）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３

月已审实现数

４－１２

月

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

合计数

一、营业收入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８３

，

６４６．７２ １０１

，

５４０．６６ ６２

，

６８０．７７

减：营业成本

２１

，

１２２．３９ １２

，

４５６．８４ ５４

，

２６２．０１ ６６

，

７１８．８５ ３８

，

４１１．４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

，

４４６．９４ ３

，

０２０．００ ９

，

８８１．３３ １２

，

９０１．３３ ２

，

１８１．５６

销售费用

４４８．２５ ６５．４８ ５７９．７３ ６４５．２１ ７４３．９７

管理费用

３

，

１６５．５１ ６０４．００ ２

，

１６１．９９ ２

，

７６５．９９ ２

，

８４８．４７

财务费用

－４７．７０ －９１．５７ ６５．５５ －２６．０２ ９０．２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６９．１１ ３５４．１１ ３５４．１１

二、营业利润

６６

，

４１３．０５ １

，

４８５．０８ １６

，

６９６．１１ １８

，

１８１．１９ １８

，

４０５．１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４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８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２

三、利润总额

６６

，

３３５．１７ １

，

４８５．０６ １６

，

６９６．１１ １８

，

１８１．１７ １８

，

４０５．１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０

，

２２７．０７ ２５３．２４ ２

，

５０４．４２ ２

，

７５７．６６ ２

，

７６０．７７

四、净利润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１

，

２３１．８２ １４

，

１９１．６９ １５

，

４２３．５１ １５

，

６４４．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４

，

４１０．２１ １

，

２３５．３５ １４

，

１０６．７８ １５

，

３４２．１３ １５

，

４２１．３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６９７．８９ －３．５３ ８４．９１ ８１．３８ ２２３．０４

第七节 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重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

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出售资产及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

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使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假设前提遵循了有关法律法规

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符合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论公平合理，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本

次拟出售资产及拟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的评估结果作为依据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

出售及资产购买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公开、公平、合理的，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把公司现有的盈利能力极弱的资产售出，同时拟注入公司的资产则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稀土冶炼与分离及深加工，从而为扭转近几年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

创造了条件，公司面临退市的风险大大降低。因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促进公司可持续性发展，有效地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聘请西部证券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西部证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重组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业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重组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重组完成后，太工天成的业务发生转变，其经营业绩、盈利能力

得到较大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

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重组的交易双方通过《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就资产交割和盈利补

偿、以及违约责任做出了明确、可行的约定。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法律顾问对本次重组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聘请金杜律师作为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金杜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认为：

在取得本法律意见书“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全部批准和授权

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八节 本次重组相关的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电 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传 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项目组成员：铁军、田海良、刘仕洪、陈绍林、黄香远、刘晓莉、李承昊、戴满星

二、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９９

经办律师：宋彦妍、谢元勋

三、财务审计机构

（一）盛和稀土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路天行健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７９１３１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８４３８６

经办会计师： 周毅、方自维

（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１

幢

８０６～８１２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经办会计师：姜斌、周利君

四、资产评估机构

（一）盛和稀土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琦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６

经办资产评估师：鲁杰钢、徐丽芳

（二）上市公司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３５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经办资产评估师：石来月、李永刚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

杨立军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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